


南京理工大学关于资助研究生出国（境）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有关规定（2023 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支撑，推

动公派留学在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条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

基金委）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设立相关研究生出国交流项

目，资助优秀研究生赴国（境）外一流院校、科研机构开展

学术交流活动。为做好选派和资助工作，促进导师与国外高

水平学者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开展紧密合作，推动研究生

培养高质量发展，扩大学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特制定

本规定。

第二章 资助项目、经费来源和标准

第三条 国家公派资助项目

1.资助经费来源为国家留学基金委等教育行政部门。

2.资助类别

（1）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36-48 个月。

（2）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

国外从事研究）：6-24 个月。

（3）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2-24 个月。

（4）联合培养硕士生（在国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赴国外

学习）：3-12 个月。

3.资助标准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等教育行政部门文件

规定执行。

第四条 学校资助项目



1.资助经费来源为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和学生自筹

等多种渠道。其中学校资助实行限额资助。

2.资助类别

（1）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赴国（境）外

一流院校或科研机构进行为期 6-12 个月的学术交流活动。

（2）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研究生赴国（境）外参加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3.资助标准

（1）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资助范围包括国（境）外生活补助、签证费和一次往返

国际旅费。其中国（境）外生活补助采用包干制，参照《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国（境）外生活补助标准》（附

件 1）执行。

学校资助限额如下，包括国际旅费、签证费和生活补助，

限额以内实报实销：

期限

地区
6个月 12 个月

亚洲 4万元 5.2 万元

其它 6万元 7.8 万元

超出学校资助部分的费用由学院、学科、导师、学生共

同承担。学院、学科、导师予以资助的，应在学生申报材料

中做出资助承诺并明确相应经费本号。

（2）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资助范围包括国（境）外生活补助、签证费、会议注册

费和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其中国（境）外生活补助采用包干

制，包括住宿费、交通费、餐补和公杂费等费用，具体标准



见《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国（境）外生活补助

标准》（附件 2）。

根据学校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目录确定的会议类别，学

校资助限额如下：

超出学校资助部分的费用由学院、学科、导师、学生共

同承担。

第三章 资助对象及条件

第五条 资助对象为我校基本学制以内的在籍全日制

非定向研究生（不包括来华留学研究生）。

第六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身体健康，心理健

康。

第七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热爱祖国、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端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第八条 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恪守学术道德、

遵守学术规范，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

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第九条 申请人还应满足各个项目的相关要求：

会议类别

地区
A类 B类 其它

亚洲 1万元 0.5 万元 0.3 万元

欧洲\大洋洲\非洲 1.7 万元 0.8 万元 0.4 万元

美洲 2万元 1万元 0.5 万元





增补安排。申请人填写申请表，经导师推荐、培养单位初审

后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经公示后确定资助

名单。派出时间为当年的 4月 1日至次年的 3月 31 日。

第十二条 学校资助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在当年 3

月和 7月由各培养单位负责组织申报。申请人填写申请表，

经导师推荐、培养单位初审后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组织专

家评审，经公示后确定资助名单。派出时间为当年的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十三条 经学校上报但未被“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

派研究生项目”录取者、申请 12 个月资助的优势学科博士

研究生或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对象可优先获得学校资助。

第十四条 参加A类会议的研究生如未在规定时间内申

请资助，但达到资助要求，可在获得邀请后及时向研究生院

提交申请。研究生院根据当年国际会议资助额度，按申请先

后顺序审批。

第五章 派出与管理

第十五条 派出手续办理

1.国家公派资助项目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相关管理规

定办理手续。学校资助项目按照《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派出管理须知》（以下简称“须知”）要

求办理。

2.联合培养资助对象须在出国（境）前至研究生院思想

教育与管理办公室登记启程时间和预计返程时间，并将该信

息告知学院辅导员和导师。

3.联合培养资助对象须按要求提交离校手续单，签订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联合培养协议书》。



第十六条 联合培养资助对象因特殊原因不能按原计

划成行者，必须在原批准的起始日期前 30 天提出申请并填

写《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出国（境）外国际交流计划变更表》，

并由导师和培养单位分管领导共同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

审批。

第十七条 资助对象不得随意变更交流计划。凡获得当

年资助而无特殊理由不能成行者，将不得申请下一年度的资

助。

第十八条 受资助研究生在国外期间不得从事有损国

家、学校利益和安全的活动，自觉维护国家与学校的荣誉，

保守国家秘密，服从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领）馆或驻留学

所在地相关机构的指导和管理；遵守我国和访学所在国家/

地区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

第十九条 派出期间管理要求

1.在联合培养期间，资助对象必须每半个月与导师联系

一次，汇报研究进展和个人生活情况。

2.在联合培养期间，资助对象有特殊情况需延期的，必

须在原批准的联合培养截止日期前 30天提出申请并填写《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延期申请表》，并由国内和国外

导师共同签署意见，并交至研究生院。延期时间原则上不超

过 6个月，学校不承担由于延期联合培养所发生的任何费用

和责任。

3.未经事先批准，出国（境）参加国际会议的申请人不

得延长在外停留时间，不得绕道旅行，不得增加顺访国家或

地区，否则不予报销。



4.访学期间须购买保险（包括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的人

身意外伤亡保险、在国外访学期间的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

亡保险等）。

第六章 回国报到与考核奖励

第二十条 资助对象回国后，必须在两周内（节假日除

外）按学校规定进行汇报和研讨，并将《回国报到单》等相

关材料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学校资助项目的学生还应

按要求办理报销、核销手续，具体要求详见《须知》。

第二十一条 联合培养资助对象回国一年后，须将其科

研成果上报其所在培养单位，并由培养单位报研究生院汇总，

其中回国一年内毕业者，须在毕业前上报。

第二十二条 每年年底，学校将视情况组织对已回校的

联合培养资助对象进行集中考核、汇报交流。联合培养资助

对象考核优秀者，学校予以奖励 1000 元。

第二十三条 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

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的学生，学校补贴其外语学习费用，

据实报销，限额 3000 元。

第二十四条 参加 A类会议并在大会宣读论文者，除享

受资助外，学校予以奖励 1000 元。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